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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做好新增政府债券存续期内信息公开及项目绩效自评公开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财政局，区直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参考表样的通知》（财办预〔2019〕3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广西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实施细则的通知》（桂财规〔2019〕1号）等有关要求，为做好我区新增政府债券存续期内信息公开及项目绩效自评公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开责任
使用政府债券的部门是公开政府债券使用情况的责任主体。各级财政部门要督促使用政府债券资金的部门，按规定公开本部门及所属单位使用和管理政府债券资金情况，包括相关政府债券资金总体规模、项目安排、政府债券存续期项目实施进度、项目预期收益及实现情况、项目对应资产、项目绩效情况等信息。

二、公开主体

使用政府债券的部门、单位。

三、公开渠道

使用政府债券的部门及所属单位应当在本部门网站公开截至上年末使用政府债券相关信息，如市、县（市、区）财政部门和使用政府债券的部门、单位未设立单独部门网站，则应在同级政府门户网站进行相应公开；如下属单位设立单位网站，则应当在单位网站一并公开政府债券相关信息。

四、公开时间

2025年6月30日之前。

    五、公开范围
    2023—2024年发行且在存续期内的新增政府债券相关情况。
六、公开内容

（一）存续期公开。

一般债券。具体内容包括：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资金余额、利率、期限、地区分布等情况；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截至上年末一般债券项目实施进度，运营情况等；其他按规定需要公开的信息。公开格式可参照《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一般债券情况表》（附件1）、《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收支情况表》（附件3）。

专项债券。具体内容包括：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进度、运营情况等；截至上年末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及其对应资产情况；其他按规定需要公开的信息。格式可参照《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专项债券情况表》（附件2）、《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支情况表》（附件4）。

项目绩效自评公开。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号）要求，对项目绩效自评结果进行公开。
七、其他要求

请各市、县财政部门认真指导使用新增政府债券部门的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工作，组织使用新增政府债券部门填写《XX市、县（市、区）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基本情况表》（附件6）。县级财政部门应于2025年7月4日前将本地区汇总表报送所属设区市财政局，各设区市财政局于2025年7月11日前将汇总本地区情况后的《XX市、县（市、区）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基本情况表》盖章版和可编辑电子版行文报送自治区财政厅。

区直有关部门在主动公开政府债券信息后，请于2025年7月11日前将本部门及下属单位公开政府债券信息的网址等信息填写完毕，将汇总后的《区直单位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基本情况表》（附件5）可编辑电子版发送至自治区财政厅政府债务管理处电子邮箱（zwc@czt.gxzf.gov.cn）备查。

对未按规定公开政府债务信息的，自治区财政厅将提请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相关部门限期整改，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分。

附件：1.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一般债券情况表

2.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专项债券情况表

3.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收支   情况表

4.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支情况表

5.区直单位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基本情况表

6.XX市、县（市、区）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基本情况表

7.2023—2024年区直单位应公开新增一般债券信息

  明细表
8.2023—2024年区直单位应公开新增专项债券信息

  明细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2025年6月26日

（公开前需经政府信息公开审查）

附件1

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一般债券情况表

	部门名称
	债券信息
	债券项目情况
	备注

	
	债券名称
	债券编码
	债券类型
	债券规模（万元）
	发行时间（年/月/日）
	债券利率（%）
	债券期限（年）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区
	项目总投资
	项目已实现投资
	建设进度及运营情况
	

	
	
	
	
	
	
	
	
	
	
	
	
	
	

	
	
	
	
	
	
	
	
	
	
	　
	其中：债券资金安排
	　
	其中：债券资金安排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一般债券（六期）　
	　2405719
	　一般债券
	353.02
	　2024.11.04
	　2.23
	　2024
	自治区下达资金(探矿权采矿权出让收益、自然资源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等)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2782.38　
	　0
	　570.8
	　0
	运营中，南部完成约50%，北部完成约80%
	　


注：1.本表由使用一般债券资金的部门逐笔填列后于每年6月底前公开，本次反映2023-2024年末一般债券及对应项目情况。

2.项目所在地区按照标准行政区划名称填写。

附件2                                                   
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专项债券情况表

	部门名称
	债券信息
	债券项目情况
	备注

	
	债券名称
	债券编码
	债券类型
	债券规模（万元）
	发行时间（年/月/日）
	债券利率（%）
	债券期限（年）
	项目名称
	债券项目资产类型
	项目总投资
	项目已实现投资
	已取得项目收益
	形成资产情况
	建设进度及运营情况
	

	
	
	
	
	
	
	
	
	
	
	
	
	
	
	
	

	
	
	
	
	
	
	
	
	
	
	　
	其中：债券资金安排
	　
	其中：债券资金安排
	
	
	
	

	　
	　
	　
	　
	　
	　
	　
	　
	　
	如：土地储备、棚户区改造等
	　
	　
	　
	　
	　
	　
	　
	　

	　
	　
	　
	　
	　
	　
	　
	　
	　
	　
	　
	　
	　
	　
	　
	　
	　
	　


注：本表由使用专项债券资金的部门逐笔填列后于每年6月底前公开，本次反映2023-2024年末专项债券及对应项目情况。

附件3

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一般债券

资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亿元
	序号
	截至2024年末新增一般债券资金收入
	截至2024年末新增一般债券资金安排的支出

	
	债券名称
	金额
	支出功能分类
	金额

	合计
	　
	　
	　
	　

	
	
	　
	20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02外交支出
	　

	
	　
	　
	203国防支出
	　

	
	　
	　
	204公共安全支出
	　

	
	　
	　
	205教育支出
	　

	
	　
	　
	206科学技术支出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10卫生健康支出
	　

	　
	　
	　
	211节能环保支出
	　

	　
	　
	　
	212城乡社区支出
	　

	　
	　
	　
	213农林水支出
	　

	　
	　
	　
	214交通运输支出
	　

	　
	　
	　
	215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1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217金融支出
	　

	　
	　
	　
	219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
	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一般债券（六期）
	0.035302
	220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

	　
	　
	　
	221住房保障支出
	　

	　
	　
	　
	222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24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附件4

截至2024年末发行的新增政府专项债券

资金收支情况表

单位：亿元

	序号
	截至2024年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收入
	截至2024年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安排的支出

	
	债券名称
	金额
	支出功能分类
	金额

	合计
	　
	　
	　
	　

	1
	　
	　
	206科学技术支出
	　

	2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
	　
	　
	211节能环保支出
	　

	5
	　
	　
	212城乡社区支出
	　

	…
	　
	　
	213农林水支出
	　

	　
	　
	　
	214交通运输支出
	　

	　
	　
	　
	215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17金融支出
	　


附件5

区直单位政府债券信息公开基本情况表

填报单位：

	序号
	使用新增政府债券项目名称
	公开网址
	公开日期
	备注

	
	
	
	
	

	
	
	
	
	

	
	
	
	
	

	
	
	
	
	


附件6
XX市、县（市、区）政府债券信息公开

基本情况表

填报财政单位（盖章）：

	序号
	使用债券资金单位名称
	公开的文件名称
	公开网址
	公开日期
	备注

	
	
	
	
	
	

	
	
	
	
	
	

	
	
	
	
	
	

	
	
	
	
	
	


抄送：本厅各部门预算管理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6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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